
阜阳人炒虚拟货币

小伙盗走同事手机,登录其网络直播账号,将账户内虚拟礼物出售或赠与他人——检
察机关以盗窃罪提起公诉 

虚拟礼物被实实在在保护 

桌上手机为被盗手机 

时下,网络财产不再是一串毫无价值的数据。重庆一小伙盗窃同事手机并将被害人Y
Y账号内的虚拟礼物出售和赠送他人。2019年7月10日,该案经山东省滕州市检察院
提起公诉,被告人向某被该市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拘役三个月,缓刑六个月,并处罚金35
00元。据悉,该案是滕州市检察院办理的首例盗窃虚拟网络财产案件。 

 小伙顺走同事手机 

2018年10月,向某从重庆来到山东滕州,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任职,该公司主要涉及网
络游戏主播行业。其位于滕州市某乡镇社区,有上下两层营业房,一层用于办公,二层
为员工休息室。整个公司只有老板、王某和向某共3名员工,王某是网络游戏主播。
干了一段时间后,向某觉得这家公司没有发展前景,不想再耗费时间,于11月22日以假
借买衣服为由向老板预支了工资,准备次日一早动身离开。 

23日6时许,向某经过公司吧台时发现王某手机放在桌上充电,他临时起意,快速将手
机顺走,然后逃之夭夭。其在返家途中,打开被盗手机查看了一番,后将王某YY账号内
的三个“浪漫樱花”以及两条“锦鲤”出售或赠送他人。 

当日8点,王某起床后发现向某不见了,后王某来到公司吧台处竟发现自己的手机也不
见了,他便在电脑客户端上登录自己的YY账号,发现账号里的“浪漫樱花”“锦鲤”
虚拟礼物也消失了。王某立即打电话联系向某,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对方。他调取公司
内部监控录像,才断定手机被向某盗走,便向警方报了案。 

2018年12月13日,犯罪嫌疑人向某在重庆老家被抓获归案。2019年1月,公安机关将
向某涉嫌盗窃罪一案移送至滕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。 

 网络财产价值几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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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审查案件过程中,该院承办检察官发现被盗手机经滕州市价格认证中心认定价值10
00元,未达到山东省盗窃罪刑事立案标准。另外,案卷中的“浪漫樱花”和“锦鲤”
这两种虚拟礼物的价值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,无其他证据印证。 

为了解案卷中所涉虚拟礼物的价值,承办检察官在网上找到“YY直播”的相关信息
。办案检察官发现,登录YY直播平台需要账号和密码,用户在YY平台里向主播打赏的
礼物,要用真实的货币购买。且该平台主播可通过一定模式,将自己在直播时所得虚
拟礼物向YY官方申请兑换并提取现金。本案中,向某偷到王某的手机后,登录其YY账
号,将其中一个“浪漫樱花”打赏给一个女主播,其余礼物通过私下协商交易的方式
予以出售。 

有了初步了解后,检察官又面临另一个问题,虚拟礼物虽然可进行交易,但是涉案虚拟
礼物没有市场指导价,所以价值仍然不确定。通过多渠道查询,检察官找到YY公司的
客服电话,希望可以通过客服人员了解虚拟礼物的价值。当询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联
系方式时,其不愿透露,而是要求办案检察官携带相关证件前往其公司咨询。为了查
明案件事实,承办人决定前往该公司驻地广州市,到该公司约见了有关负责人并拿到
了相关证明文件。最终,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向某盗窃的虚拟礼物3个“浪漫樱花”价
值2250元,2条“锦鲤”价值180元,被盗虚拟礼物总价值3430元。 

 虚拟财产应予保护 

案件的基本情况以及虚拟礼物的属性弄清楚了,但该院从未办理过虚拟财产的案件,
这起案件能否顺利提起公诉?承办人在查找大量资料后,发现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
的《民法总则》第127条规定,明确“法律对数据、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,依
照其规定”。在《民法总则》这部基础性法律中,明确网络虚拟财产属于民事权利的
一种,应当予以保护。 

盗窃罪的行为对象为财物,虽然虚拟财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私财物,但是其内在本
质是符合刑法保护的“公私财物”,具有“使用价值”和“价值”。本案中的虚拟礼
物与现实货币之间存在着市场交易,即体现出财产的交换价值和流通性;盗窃罪的犯
罪对象必须是人力可控制和管理的财物,本案中被害人使用的YY平台具有登录名和
密码,对其账户内的礼物是具有管理性的。犯罪嫌疑人向某的主观目的是通过出售虚
拟礼物获得金钱利益,体现了向某非法占有的目的,综上所述检察官认为此案应以盗
窃罪定罪处罚。 

2019年3月中旬,此案被依法提起公诉。办案检察官说:“此案是滕州市发生的首例盗
窃虚拟网络财产案件,也是该院积极履行自行补充侦查职能办理案件的有益尝试。”

新闻来源：正义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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